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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吴利政办发〔2022〕14号

关于印发《利通区调整城乡居民社会救助补助
水平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分类救助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政府各部门，直属事业单位，区属驻利各单位：

现将《利通区调整城乡居民社会救助补助水平暨城乡最低生

活保障对象分类救助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

落实。

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年 月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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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通区调整城乡居民社会救助补助水平
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分类救助

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十二届

十四次全会精神，落实好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 年民生实

事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加强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有效发挥社会

救助兜底保障作用，根据自治区民政厅、财政厅《关于提高我区

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孤儿养育津贴标准的通知》（宁民

发〔 〕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区救助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调整依据

（一）根据自治区民政厅、财政厅《关于提高我区城乡居民

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孤儿养育津贴标准的通知》（宁民发〔 〕

号）中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 元提高到

元，财政月人均补差水平不得低于 元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

准由每人每年 元提高到 元，财政月人均补差水平不得

低于 元 新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孤儿养育津贴标准从

年 月 日起执行 的规定。

（二）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 财政厅关于印发 宁夏

回族自治区临时救助工作规程 的通知》（宁民规发〔 〕

号）中 临时救助标准最低标准参照当地城市低保月保障标

准 急难型困难家庭人均救助标准不低于当地城市低保月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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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的 倍 支出型家庭人均救助标准不低于当地城市低保月保

障标准的 倍 个人对象每人按照不低于当地城市低保月保障标

准的水平的 倍给予救助 的规定。

（三）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 宁夏回族自治区临

时救助办法 的通知》（宁政发〔 〕 号） 临时救助金按

照下列标准发放：最低生活保障家庭，按人均不高于上一年度当

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给予救助；非最低生活

保障家庭，按人均不高于上一年度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
的百分之三十给予救助；特困供养人员，按不高于上一年度当地

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之七十给予救助；最低生活保障

对象个人，按不高于上一年度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百

分之六十给予救助；非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个人，按不高于上一年

度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之五十给予救助。的规定。

（四）根据自治区民政厅 财政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困难群

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工作的通知》（宁民发〔 〕 号）

中 分散特困供养人员的基本生活费根据户籍情况，按照不低于

城乡低保标准的 倍发放 分散特困人员死亡后，按照不低于

基本丧葬费服务标准和不超过上年度全区平均农村居民可支配

收入 的额度执行 的规定。

（五）根据自治区民政厅《关于印发 宁夏回族自治区最低

生活保障审核确认暂行办法 的通知》（宁民规发〔 〕 号）

中 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合理确定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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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或分档救助标准 的规定。

二、调整内容

结合我区城乡低保对象等社会救助补助水平实际，综合比较

利通区周边县（市、区）城乡低保对象等社会救助补助水平和自

治区相关规定要求，对我区城乡低保标准、特困供养救助水平、

临时救助补助水平进行分类分档调整。

（一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

类（重点保障对象）：执行标准由 元 月人提高到

元 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重度残疾人、重病患者家庭中特别困

难的上浮 为 元 ；

类（基本保障对象）：执行标准为 元月人 老年人、

未成年人、重度残疾人、重病患者家庭中特别困难的上浮

为 元 ；

类（一般保障对象）：执行标准为 元月人 老年人、

未成年人、重度残疾人、重病患者家庭中特别困难的上浮

为 元 ；

类（其他保障对象）：执行标准为 元月人。

财政月人均补差水平由 提高到 元。

（二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

类（重点保障对象）：执行标准由 元 月人提高到

元 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重度残疾人、重病患者家庭中特别困

难的上浮 为 元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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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（基本保障对象）：执行标准由 元月人提高到

元 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重度残疾人、重病患者家庭中特别困难

的上浮 为 元 ；

类（一般保障对象）：执行标准由 元月人提高到

元 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重度残疾人、重病患者家庭中特别困难

的上浮 为 元 ；

类（其他保障对象）：执行标准为 元月人。

财政月人均补差水平由 提高到 元。

（三）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费、照料护理费和丧葬费标准

按照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标准应不低于当地城乡低

保标准的 倍标准调整为：城市特困供养基本生活费标准由

元月人提高到 元；农村特困供养基本生活费标准由 元

月人提高到 元。

按照特困人员丧葬费用原则上不低于基本殡葬服务标准，

最高不超过上年度全区平均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，利通区

现行特困供养丧葬费标准由 元提高至 元。

（四）临时救助标准

各乡镇人民政府临时救助类型及标准参照以下规定执

行：

急难型困难家庭：乡镇人民政府按照人均救助标准不低于利

通区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倍，具体标准为： 元。

支出型困难家庭：乡镇人民政府按照人均救助标准不低于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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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区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倍，具体标准为： 元。

个人对象：乡镇人民政府按照每人按照不低于利通区城市低保

月保障标准的水平的 倍给予救助，具体标准为： 元。

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临时救助类型及标准参照以下规定

执行：

最低生活保障家庭，按人均不低于 年度利通区农村居

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的百分之四十给予救助，具体标准

为： 元。

非最低生活保障家庭，按人均不低于 年度利通区农村

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的百分之三十给予救助，具体标准

为 元。

特困供养人员，按不高于 年度利通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

收入 元的百分之七十给予救助，具体标准为： 元。

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个人，按不高于 年度利通区农村居民人

均可支配收入 元的百分之六十给予救助，具体标准为：

元。

非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个人，按不高于 年度利通区农村

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的百分之五十给予救助，具体标准

为： 元。

三、执行时间

城乡最低生活保障、分散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费新标准从

年 月 日起执行， 年 月全部执行到位，并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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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差额部分进行补发；特困人员丧葬费、临时救助新标准

从 年 月 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利通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分类救助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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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3月 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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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利通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分类救助说明

按照家庭困难程度，将城乡低保保障对象分为 、 、 、

档类。分别为：

一、 类（重点保障对象）

家庭主要成员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，生活常年

陷入困难的家庭人均收入在扣减刚性支出后低于最低生活保障

标准且家庭财产符合有关规定的特别困难家庭。

家庭主要成员患有医保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；

家庭主要成员重度残疾（主要包括一、二级视力、智力、

肢体、精神、多重残疾）；

家庭成员中有两个以上重度残疾人员。

二、 类（基本保障对象）

因残疾、患重特大疾病或长期慢性病等原因，部分丧失劳动

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，家庭人均收入在扣减刚性支出后低于最低

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符合有关规定的比较困难家庭。

家庭主要成员患有医保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；

家庭主要成员或共同生活的成员中有一、二级（听力、语

言）；三、四级（精神、智力）残疾；

家庭主要成员常年患慢性疾病需长期服药维持生命的家庭。



— 12 —

三、 类（一般保障对象）

因年老等其他原因造成家庭人均收入在扣减刚性支出后低

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符合有关规定的一般困难家庭。

家庭主要成员或共同生活的成员残疾、患病；

父母一方丧失劳动能力、死亡、服刑或失踪，由另一方抚

养、高中及全日制大中专在校学生；

周岁以上因病子女无赡养能力的。

四、 类（其他保障对象）

因病、因学及住房等原因家庭刚性支出较大造成家庭人均收

入在扣减刚性支出后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符合有

关规定的其他困难家庭。

家庭成员中阶段性患病、劳动能力低下的人员；

单亲家庭中的未成年在校学生；

因突发性自然灾害或其它原因导致家庭生活困难人员；

家庭成员中有需要常年用药物治疗的慢性病患者；

低保边缘家庭中重病、重残纳入 单人保 的。


